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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的意義

很多人都害怕死亡，渴望逃避死亡，希望長生不死。甚至古人如秦始皇相信術士，派人前往蓬萊去尋求長生不死的仙藥，妄想能藉此使自己萬壽無疆，但都是徒勞無功，始終都難免一死。在《聖經》中除了哈諾客(見創5:18-24)和厄里亞(見列下2:1-11)外，甚至天主子耶穌基督都不能倖免死亡。那麼，人人出生都要面對死亡，究竟死亡為人類有甚麼的意義呢？

根據《天主教教理》(以下簡稱《教理》)第1005條說，死亡的現象就是「靈魂與肉身分開」。這種描寫法不多不少受到希臘人學「二元論」的影響。但是，運用希臘人學的描寫法，不一定包含希臘人的「二元論」，還是能夠保存聖經中啟示的人學內涵。為何如此說呢？在希臘的哲學裏，主張人是由靈魂和肉身兩部份所組成的。靈魂是一種精神體，他在人的肉身內，是一種墮落的狀態，因此，在希臘人眼中，死亡的意義是人的幸福之源頭，因為靈魂得了自由，在悲觀和墮落的肉身中解脫出來。但是希伯來人卻與希臘人的「二元論」剛剛相反，認為人本身只是一個整體，是不可分割的，但是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現，靈魂和肉身是一個有氣息身體的兩個幅度，是不可分割的二元，與天主交往的是整個的人。天主本身是生命，而死亡是人進入一種與天主沒有交往的狀態，是一種無生命的狀態。雖然是無生命的狀態，但是，生命的有無並不在於人自身，而是在於他和天主是否保持關係。死亡的人是處於和天主沒有交往的地方，所以沒有生命，所以指的還是整個人。在新約的啟示中，「為跟基督一同復活，必須跟基督一同死亡，必須「出離肉身與主同住」(格後5:8)。在這「出離」(斐1:23)，即死亡中，靈魂與肉身分開。靈魂將會在死者復活之日再與身體結合。」(《教理》第1005條)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教會的訓導用靈魂肉身的分開，是沒有希臘思想的「二元論」。
《聖經》談論到死亡，是用救恩和罪惡的角度來討論的。《教理》第1006條引用羅6:23說，「死亡是『罪過的代價』，但也有說，「為那些在基督恩寵內死去的人，死是參與主的死亡，為能參與主的復活。」罪惡的事實，引起人類對死亡的焦慮，人類若沒有犯罪，人類就可享受「生命樹上的果子」(參創3:22)，意即就是可以不死。《教理》第1008條引用了《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18, 2「人如未曾犯罪，便不致死亡」。世間上沒有罪惡的侵擾，究竟都不是一個事實，今天人類對死亡的焦慮，確實是人類犯罪的後果。因此，死亡本身是一個自然的現象，也可說是罪過的代價。

死亡是人在世生命的終結，因此，它提醒了我們，生命有限，時日無多(《教理》第1007條)。那麼人應該怎樣面對這死亡的事實呢？是無奈的接受？還是積極地面對？

沒有信仰的人，死亡確實沒有帶來給他們任何的意義，是一個「自然律」，人出生，終極便是死亡，所以在世上盡情享樂，不枉此生。但為基督徒來說，死亡卻有積極的意義。「生活原是基督，死亡乃是利益」(斐1:21)，「我們與基督同死，必與基督同生」(弟後2:11)。基督徒由聖事中通過與「基督同死」，是為活出新的生命，為此我們在基督的恩寵內死亡，那麼我們在基督救贖行動中完全與他合為一體(《教理》第1010條)。所以人活在基督的恩寵下，死亡的意義就是我們獲得新的生命。所以不識死亡，就不識生命。因此我們在塵世中，要時刻警醒，接受自己是人，就要接受死亡。我們運用天主給我們的自由意志，在世上作出信賴天主的抉擇。去面對死亡，從而進入永生。

著名的神學家拉內神父(K. Rahner)認為死亡對人來說，一方面具有破壞性，另一方面是達到生命必經之路。他用三點來解釋他的意見：第一點是時間和永遠，第二點是限制和自由，第三點是被動和主動。

1. 時間和永遠──拉內神父認為永遠不在時間之外，而是在時間之內，是在時間中成熟的，所以，時間常有一種跳躍性。人是在時間中活動和生存，在一切活動中，人的自由使人的活動能從時間中跳躍出來，具有永遠的價值。自由的行動本身具有一種真實性和價值，使在時間中的活動提升到永恆的層面。所以人在生活中自由地選擇天主，或是拒絕天主是決定他通往永恆的生命裏，或是走進永恆的死亡中。

由於人的自由，人不是生活在一種圓周性的時間裡，在人生命中發生過的事，是真實地存留在生命中，在永恆裏，永恆在時間中。死亡也是一樣，死亡在現象，呈現出來的是黑暗和破壞，人在這黑暗和破壞中，一次而永遠地以自己的自由作出抉擇，就在這抉擇的當時，「永遠」成熟了。所以，在時間中蘊含永恆，在死亡中產生生命，永遠和生命是人追求的最後目標。所以，人在死亡時，人生所有的決定已定型了，人的選擇再沒有改變的可能；死亡決定了我們的命運，我們的生命已定型了，不可改變。有現在就有永遠，永遠由現在生出來，因此生命中的基本抉擇決定了人的永生。死亡把人生的抉擇停止了，這是死亡的作用。所以，人生應不斷選擇天主，準備死亡。

2. 限制與自由──死亡在現實中確實帶給人很多限制，在死亡中，人永遠離開歷史、他的家庭和朋友圈子。這是死亡苦澀的痛苦；這痛苦也為死亡帶來補償和贖罪的性質。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卻是人擁有最大的自由的時刻：人脫離萬物的牽制，作一個完全又是最圓滿的自由的選擇，因為任何人完全服從天主的旨意而接受死亡，他會讓天主的統治在他之內自由施行。因而他能在現世的生活中建立天主之國。人明認天主對人的生命，有至極和終極的處理權，就是對天主的崇拜和臣服。死亡一方面是空虛和限制，另一方面卻是生命的完成點，人在死亡時得到了完全的自由。這是「限制和自由」的觀點下看死亡。

3. 主動和被動──拉內神父認為死亡是肉身受到外在的因素的破壞，是被動的情況；但它也同時是主動的，因為人在死亡的時刻，擁有最大自由的選擇。人的自由是完全的、成熟的，是人不被世間萬物的制肘所作自由的選擇。

綜合來說，拉內神父，一如其他「目的派」神學家一樣，認為人的生命有它的目的，死亡的現象是一種破壞和毀滅，可是實際上，藉著死亡事件的發生，完成了生命所追求的。

其實在創世紀的記述中，我們可看到罪惡是死亡的唯一主因，當原祖受了魔鬼的誘惑而違抗天主的命令時，罪惡把死亡引進到人世間，天主派革魯賓看守前往生命樹的路，阻止原祖接近而取得它的果子(參創3章)，這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表現，反而是天主愛的表現，因為如果沒有死亡，罪惡便不會被毀滅。正如基督來到世上來，是以人的身份去進入死亡，把所有人的罪惡(用代罪羔羊的模式)帶往死亡去，使罪惡永遠地死亡。主基督的降生、傳教、苦難、死亡和復活都充滿末世的意義，耶穌基督降生完成了天人的目的；完成天主與人的盟約，基督用死亡來拯救人類。因此，如《教理》第1009條所教導的，「耶穌的服從把死亡的詛咒變為祝福」，耶穌服從天父至死，把人類由死亡(罪惡)中拯救出來。

死亡的另一意義是我們經過它而與基督一起復活，因著基督的復活，我們得到了保証，我們也得到復活。當我們在塵世中準備好自己，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選擇了天主，最後進入死亡中，就是把自己的罪惡也置於死亡裏。其實死亡是人一個奧秘的轉化。因此，我們的新生命藉著死亡後展開了。但這不是指肉身的復活，而肉身的復活直至世末才能夠實現。

《教理》第989條說，「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和永遠地活著，同樣義人在死後，將永遠與復活的基督一起生活，同時在末日基督會使他們復活。」那麼，死亡對義人的意義，就是與基督一起生活；一起復活。因此，死亡是一個關口，人必須經過這關口而圓滿地獲得新生命，永恆的生命。

如是說，死亡是罪惡的代價，在義人來說，死亡是進入永生的果實。拉內神父認為人的死亡永遠在時間內，就是我們面對生活的基本抉擇時，是把我們帶進永生中，或是進入永死中的自由取向。

我們參與基督的死亡和復活，因此，人的死亡不只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，同時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多次死於自己、活於天主的經驗中。我們已經死了，因為從基督奧蹟來說，基督的死亡和復活，有他「已經」和「尚未」的一面。就基督的人性來說，他已經光榮復活了，但是，他仍然等待他的奧體(教會─基督的肢體)的圓滿復活。而當人真正死亡的時候，基督也以奧體的頭出現在人的死亡中，也就是說，人在基督內，參與他的死亡和復活。

-   全文完   -

(字數：3,232)

1
PAGE  
1

